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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介绍

近几年，我国机动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，机动车污染日益严
重，已成为大、中型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。2009年上半
年我国机动车保有量超过1.76亿辆，机动车污染与人群距离
近，严重危害群众身体健康，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环境投诉的
重点和热点。



背景介绍

 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
一、机动车标志管理体系已初步建立，为本规定

实施提供可能；

• 北京率先开展机动车标志分类管理，对污染
物排放量大、浓度高、稳定性差的车辆核发
黄色环保标志，作为倡导绿色消费、淘汰高
排放车辆、控制机动车污染的重要举措，各
地纷纷效仿；

• 2009年按照进一步做好首都空气质量保障工
作要求，环境保护部配合北京市开展进京机
动车标志管理，并先后印发了《关于转发<北
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本市第十五阶段控制
大气污染措施通知>的通知》和《关于进一步
做好进京机动车环保合格标志管理的通知》，
各地环保部门积极行动起来，初步建立了机
动车环保标志管理体系 。



背景介绍
 管理规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
二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亟需本规定实施；

• 由于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，机动车达到的阶段性排
放标准的构成比例差异较大，各地黄、绿标划分标准不完全
相同，同时，标志的样式也不一致；

• 机动车是流动源，不统一的标志划分标准和样式，加剧了各
地政府制定污染防治政策的难度，同时也加重了车主的负担；

• 突出的管理问题

决定环境保护部

必须迅速出台全

国统一的标志管

理规定。



背景介绍

管理规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
三、汽车以旧换新政策为本规定提供了重要时机

• 十部委联合印发《汽车以旧换新实施办法》；

• 汽车以旧换新是促进扩大内需、推动节能减排、
改善空气质量的重要举措；

• 以旧换新政策为淘汰高排放汽车、实现标准管理
提供契机和平台；

• 促进环境保护部必须划定统一的黄、绿标划分标
准，为标志管理提供了政策支持。



背景介绍

管理规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
四、本规定将进一步推动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修订
工作

• 现有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中有关“不达标机动车
不得上路行驶”的规定，在实际工作中明显存在
操作性差的问题亟需制定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
规定并予以落实，也为下一步修订《大气污染防
治法》提供有力支持。



2009年7月22日环境保
护部周生贤部长正式
签发了《关于印发<
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
标志管理规定>的通
知》（环发[2009]87
号）。



主要内容

 一、标志的分类

• 对按照国家有关在用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，
经定期检验合格的机动车，核发机动车环保
检验合格标志。标志按照国家新生产机动车
污染物排放标准分阶段实施步骤，分为绿色
环保检验合格标志和黄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。

• 对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达到国I及以上标
准的、装用压燃式发动机汽车达到国III及
以上标准的，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达到国
III及以上标准的，核发绿色环保检验合格
标志。未达到上述标准的机动车，核发黄色
环保检验合格标志。



 二、标志的有效期：

（一）5年以内的营运载客汽车，标志有效期为1年；超
过5年的，有效期为6个月；

（二）10年以的内载货汽车和大型、中型非营运载客汽
车，标志有效期为1年；超过10年的，有效期为6个月；

（三）6年以内的小型、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，标志有效
期为2年；超过6年的，有效期为1年；超过15年的，有效
期为6个月；

（四）摩托车、轻便摩托车、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，标
志有效期为1年。

主要内容



 三、核发程序

• 1、新购置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核发程序：

新购置机动车注册登记前，机动车所有者应当在拟注册登
记地申请核发环保检验合格标志。

核发人员应当依据环保达标车型查询系统的查询结果，凭
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以及机
动车购置发票，核发环保检验合格标志。

主要内容



主要内容

• 2、在用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首次核发程序：

在用机动车所有者应当在机动车登记地，申请首次核发环
保检验合格标志。

核发人员应当依据环保达标车型查询系统的查询结果，凭
有效期内的检验合格证明（包括环保检验合格证明和安全
检验合格证明）、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书，核发
环保检验合格标志。

其有效期至下次环保定期检验日期止。



 在用机动车首次核发环保检验合格标志时，对于环保达标车型查
询系统无法查询到的车型，判定方法如下：

• 一、原则上按照机动车注册登记时间核发环保检验合格标志：

（一）符合下列条件的机动车核发绿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

• 2000年7月1日之后注册登记的第一类点燃式发动机轻型汽车；

• 2001年10月1日之后注册登记的第二类点燃式发动机轻型汽车；

• 2003年7月1日之后注册登记的点燃式发动机重型汽车。

（二）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机动车，核发黄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。

• 二、对于按照机动车注册登记时间核发环保检验合格标志有异议
的，可采用技术鉴别方式核发环保检验合格标志：

装用电喷发动机、三元催化净化装置和氧传感器的点燃式发动
机汽车；

装用电控喷油装置的压燃式发动机汽车，核发绿色环保检验合
格标志。

主要内容



• 3、在用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换发程序：

机动车所有者应当在标志有效期期满前3个月内，
到登记地环保部门委托的检验机构进行环保定期
检验。

经检验合格的机动车，凭检验报告和机动车行驶
证，换发环保检验合格标志。

• 4、在用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补发程序：

有效期内的标志损坏或者遗失的，需凭机动车行
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书，经与信息管理系统内记
录对比，补发环保检验合格标志。

主要内容



主要内容
 四、管理信息系统
• 环境保护部统一规划建设全国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系

统，建立国家、省、地级市三级信息管理制度，该系统具备联
网更新、自动编号、联机打印环保检验合格标志背面及副本信
息、自动存储核发记录以及信息自动上传等功能。



 五、其他规定

• 各地可视情况逐步开展摩托车、轻便摩托车、三轮汽车和
低速货车的环保检验合格标志核发和管理工作。

• 已经实施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的城市或者地区，
应当在原环保检验合格标志有效期期满时，按照本规定换
发环保检验合格标志。

• 已实施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电子化信息管理的地区，环保检
验合格标志及副本的式样和规格应当符合本规定要求。

• 本规定二〇〇九年十月一日起施行。

主要内容




